
  

近日香港法院就泰兴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清盘中）（下称「泰兴」）诉李倩薇（下称「李女士」）[2019] HKCFI 

1715 一案之判决提醒一众非执行董事（尤其具有专业背景的董事）其谨慎行事的董事职责及倘未能履行其对

公司之受信责任时将面临的潜在后果。本期卓睿，我们将重点探讨香港法律及上市规则下的董事职责，以及为

何泰兴一案对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均有深远影响。 

 

概要 

 

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应确保知悉上市公司的

最新业务情况，于董事会参与制定策略目标，并监察

上市公司的表现。未能履行相关职务的董事不但可能

被联交所处分，而且更可能须个人承担公司的损失。

在泰兴一案中，作为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及首席法

律顾问的李女士被发现无视管理层不当行为及公司资

不抵债的迹象，因此须对泰兴的损失负上个人法律责

任，并须作总额约为港币 4.64亿元之赔偿。此判决强

调，如非执行董事未能以所需的技能及谨慎行事的态

度履行其受信责任，他们将被追究责任。 

 

董事的职责 

 

不论是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或独立非执行董事，在

上市规则和香港法律下均须承担同样的法律责任。所

有董事都应能从宏观的角度检视公司和业务问题。然

而， 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具有不同的角色和职能，

因此其履行职责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执行董事一般参与日常业务运营，并对董事会和股东

的负责。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并不参与上市

公司的日常管理，但亦须熟悉公司的业务，参与制定

策略目标并同时为公司业务提供独立意见。他们亦应

参与审视上市公司的表现是否达到既定的企业目标，

并监察有关公司表现的汇报事宜。他们亦应提出建设

性质疑、策略指导、专业意见和使管理层问责。 

 

如董事未能履行其职责，他们将有面临被纪律处分的

风险。非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均须熟悉上市公

司的业务状况，上市公司未有提供充分资料或其不了

解有关交易并不能作为董事未有履行其责任的借口。 

现行的上市规则 

 
董事会应共同承担公司管理及业务经营的责任。联交

所要求董事须共同及个别地履行受信责任，并以符合

香港法律要求之应有程度的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态

度履行上述责任。董事在履行其董事职务时应：（a）

诚实及真诚地以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为前提行事；（b）

为适当目的行事；（c）对上市公司资产的运用或滥用

向其负责；（d）避免实际及潜在的利益和职务冲突；

（e）全面及公正地披露其与上市公司订立的合约中的

利益；及（f）以应有的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程度

相当于别人合理地预期一名具备相同知识及经验，并

承担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人士所应有的程度。 

 

董事可将其职能委派予他人，但并不就此免除其职责

或运用其技能、谨慎和勤勉行事的责任。董事须积极

关心上市公司事务，对上市公司业务有一定的理解，

并定期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视，在发现任何

欠妥事宜时亦必须跟进。 

 

董事必须注意，未能履行职责及责任的董事或被联交

所处分，亦可能须承担根据香港法律或其他司法管辖

区法律的民事及/或刑事责任。联交所将根据具体情况

考虑相关事实和证据，并可能根据上市规则实施其认

为恰当的处罚。 

 

泰兴诉讼案 

 

泰兴光学集团有限公司（清盘中）在 1993 年于香港上

市。期后，泰兴的生意由家族股东经营，该家族持有

泰兴 40%股份，并拥有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控制权。李女

士自 1996 年起担任泰兴的首席法律顾问，并于 2000

年 12 月 8 日至 2004 年 11 月 1 日期间担任泰兴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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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此通讯有任何疑问，请联络以下人士或阁下于卓亚之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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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泰兴期后于 2006 年 6月 5日在香港高等法

院颁令下清盘。 

 

高等法院认为李女士对于泰兴内部经营和商业交易的

知识远超于其非执行董事职衔正常认知范围。这也意

味着李女士本应在她担任非执行董事期间从泰兴偿付

能力相关事项中注意到其背后的潜在问题并进行相关

调查。法院认为李女士，在同意通过泰兴的财务报告、

分派股息及管理层股份回购时违反了她应以谨慎和技

能行事的职责，并且未能对以下主要潜在危险讯号采

取进一步行动： 

 

• 于 2000 年，泰兴接获一名客户的投诉并指在进

行审计时有关客户与泰兴的账户被操纵； 

 

• 若干应已清偿的应付款项（如李女士之律师事务

所的法律费用）明显延迟，而李女士却未就此质

疑泰兴的偿付能力； 

 

• 截至 2001年 3月 31日，泰兴已向第三方批出约

港币 2.33 亿元的现金垫款，占泰兴净资产的

17.43%。李女士知道（a）泰兴在该段时间并无持

有放债人牌照，亦无商业理据从事放债活动；（b）

截至 2002年 3月 31日，泰兴将其计息银行借贷

增加港币 4.2 亿元；及（c）李女士知悉其中一位

借款人并非所指的独立第三方，而是泰兴的一名

高级管理层成员。 

 

• 泰兴的会计师曾对其无法核实的一些重大交易

以及无法自由查阅泰兴的财务记录提出质疑。正

因如此，“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有三家于 2002

年至 2005年间辞职。 

 

在随后由其清算人代表泰兴对李女士提出的诉讼中，

高等法院认为李女士在泰兴破产时调查时疏忽职守并

允许泰兴的执行管理层宣布派发股息及进行股份回购，

这违反了公司细则和 1981 年《百慕大公司法》，导致

泰兴蒙受重大损失。高等法院亦裁定，李女士本人须

对该损失及相关的利息承担个人法律责任（总计约港

币 4.64 亿元）。 

 

结论 

 

虽然非执行董事不需要积极参与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

他们仍须保持其应有的谨慎态度，包括监督和审阅上

市公司的业绩及报告。作为董事会成员之一，非执行

董事须通过定期出席会议及积极参与公司事务，使董

事会和其它的委员会能从他们的技能、专业知识、背

景及专业资格中受益。 

 

泰兴一案对一众非执行董事作出严肃提醒，尤其对公

司事务有深入了解的专业人士，应保持适当程度的谨

慎及技能。对于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及潜在不当行为，

董事须根据专业判断对其进行合理调查。如董事发现

上市公司存在任何违规行为及潜在不当行为，应及早

咨询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之意见，以迅速处理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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